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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η即发《常州市重大项目设备投'人

奖励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| 

∷

各辖市 (区 )-发 改局 (重大项i目 办 )、 工信局、财政局,常州

开区经发局 (重大项目办 )、 财政局 :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常州市委 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爿

展
“
重大项目强化攻坚年

”
活动的实施意见》(常发 E20zO〕 4

号 )精神,支持重大项目加快有效投入,市发改委 (重大项目

办 )、 工信局、财政局联合研:究制定了 《常州市重大项目设各

投入奖励实施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

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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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审州市重大项目设各投入奖励实施麻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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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常州市重大项目设备投人奖励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常州市委 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开

展
“
重大项目强化攻坚年

”
活动的实施意见》(常发 E⒛2o〕 4

号 )精神,支持重太项目加快有效投入,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奖励的对象是指列入常州市重大项目库、技术设备

投入超亿元技改项目库的市重大产业类项目。

二、奖励条件和标准

列入常州市重太项目库、技术设各投入超亿元技改项目库

的市重大项目,在竣工或投产后进行设各投入奖励。对属于智

能制造装各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新材料、新医药及生物技术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项目,最

高按照设各投入的 12%奖励,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 1()OO万 元;

对其他项目,最高按照设各投入的 6%奖励,单个项目不超过

600万元。

符合奖励条件的项目每个项目只奖励一次,同 时列入两个

库的项目不重复奖励,项 目分期实施的,不重复奖励。同一企

业的同一项目已享受国家、省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,不重复奖

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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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奖励程序

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,于次年年初实施奖励。

1.确定竣工或投产项目清单。市发改委 (市重大项目办 )

每年末根据市重大产业类项目进展情况,确定竣工或投产项目

清单。市工信局根据技术设各投入超亿元技改项目进展情况,

确定竣工或投产项目清单。

2.项 目实施单位申报。竣工或投产项目实施单位于次年 l

月 31日 前向所在地工信部门提交设各投入奖励申请材料 (具体

以申报通知为准 )。

3.各地区部门初审上报。各辖市 (区 )工信部门,常州经开

区工信部门汇总后,会商同级发改、财政等部门,形成一致意

见,上报市工信局。

4.市 级部门审核。市工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项目在实

施期内的设各及工控软件投入Ⅱ等开展专项审计,组 织有关专家,

并会同市发改委 (市重大项目办 )、 市财政局等部门,对项目

是否属于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是否符合奖励条件等进行会商,

在会商一致的基础上提出奖励意见。

5.下达资金奖励文件。市级部门会商形成的奖励意见报市委

市政府同意后,由市工信局联合相关部门下达资金奖励文件。

四、承担机制

市、辖市 (区 )、 常州经开区具体承担办法按照财政体制

研究确定。

五、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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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的项 目

程的监瘵和

六心其

本办法

行。

完善和规范申报项目推荐程序,科学公正地组
申报,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构对项目组织申报

督。

事项

由常州市工信局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发文之日


